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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情况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 2014 年 1 月 27 日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涉及

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渝证监发[2014]29 号）文件精神，隆鑫通

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隆鑫通用”）对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以及公司承诺及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避免同行业竞争承诺 

1.为了避免今后与公司之间可能出现的同行业竞争，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

益和保证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公司控股股东隆鑫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

鑫控股”）、间接控股股东隆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鑫集团”）、实际

控制人涂建华承诺：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任何地域其自身及其所控制（包括共同控制，

下同）的、除隆鑫通用外（包括隆鑫通用的下属企业，下同）的其他企业将不会

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或协助其他方从事或参与任何与隆鑫通用的

经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 

（2）将不会利用其从隆鑫通用获取的信息或其他资源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

接从事或参与隆鑫通用相竞争的活动，并承诺不会利用其对隆鑫通用的控股和/

或控制地位从事任何损害隆鑫通用利益的行为。 

（3）在该协议签署后，如隆鑫通用开展在该协议签署之日前尚未从事的、

新的经营业务，且为涂建华所控制企业中最先从事该项业务的，则涂建华所控制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股票代码：603766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 2014-010 

- 2 - 

的其他企业不得经营该种业务，除非隆鑫通用明确表示放弃该项业务。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2.隆鑫集团、隆鑫控股及涂建华承诺将隆鑫集团所持有的、发行人生产经营

所需的第 7类和第 12 类境外注册商标及商标申请无偿给公司，无偿许可发行人

使用该等境外注册商标。 

承诺履行情况：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截止公告之日，公司已完成 117 项境外注册商标及商标申请过户手续，但由

于境外商标的权利主体变更持续时间较长，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有

51 项境外注册商标及商标申请未完成过户手续。 

 

二、公司股东关于所持公司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1、 本公司控股股东隆鑫控股、实际控制人涂建华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公司在本次发行前的其他股东国开金融、中科渝祥、软银投资、涌源

投资、龙在田投资、载荣投资、谨业投资、景绪投资、小村创业投资、盛嘉置业、

金宝天融、睿德丰华、西藏金台、西藏载鸣、高勇、文晓刚、程健、欧阳平、何

军、龚晖、陈松泉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 

3、高勇、涂建华、叶珂伽、文晓刚、程健、欧阳平、何军、龚晖、汪澜、

陈松泉、黄经雨作为本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同时承诺：除遵守上述承

诺期限外，只要本人仍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同时，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履行情况：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2011-2013 年）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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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分红。 

2.公司在足额预留法定公积金、盈余公积金以后，每年向股东现金分配股利

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10%。 

承诺履行情况下：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是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720,000,000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56 元人民币（含税），占当年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可供分配净利润的 10.13%。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是以 2012 年 12 月末股本总数 800,000,000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分红 1.75 元（含税），占当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可供分配净利润的 33.09%。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尚未实施，上述承诺事项目前正处于执行阶段，公司

将严格按照承诺履行。 

 

四、解决土地等产权瑕疵承诺 

公司拥有的、坐落于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园区华龙大道 99 号的合计面积为

7961.61 平方米房屋建筑物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子公司重庆隆鑫机车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隆鑫机车”）位于广东省从化市温泉镇温泉大道 688 号 5277 平

方米的房屋及该建筑物坐落的 3.164 亩土地未取得权属证书。隆鑫控股承诺同意

承担就公司目前使用上述尚未完善产权手续的房屋建筑物、土地的行为可能导致

的包括但不限于被有关机关要求拆除、处以罚款等所导致的费用、损失等全部责

任。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1）公司前述坐落于九龙坡区九龙园区华龙大道 99 号共计 7961.61 平方米

房屋建筑物（占公司房屋建筑物总面积比例约 1.16%），因原设计报建等手续不

完善且已建多年，难以补办产权手续，公司已停止前述房屋建筑物产权办理工作，

目前该等房屋建筑物使用正常。 

（2）当地政府已于 2013 年下半年将隆鑫机车前述 3.164 亩土地（占公司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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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使用土地总面积的 0.20%）的用地事宜报请广东省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进行审

批，预计隆鑫机车将于今年取得该宗土地的使用权，并将在完善用地手续后及时

办理该宗地上 5277 平方米的房屋的产权手续。 

 

五、其他承诺及履行情况 

截至公告之日，公司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承诺的

情况。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2 月 13 日 


